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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拟与万达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万达信息”）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按照一般商务条款，

开展基础技术类、数字化经营管理类、医保业务领域类、客户资

源开发类、健康管理类等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本公司与万达信息开展合作，既有利

于本公司各项业务发展，又有利于系统内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

品牌价值和竞争力，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关联交易行为将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

质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 8 月 26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万达信息签订《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

双方将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开展基础技术类、数字化经营管理类、医

保业务领域类、客户资源开发类、健康管理类等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万达信息成立于 1995 年 11 月，系一家股票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300168，

法定代表人为胡宏伟，注册资本为 118758.4762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

上海市桂平路 481号 20号楼 5层。万达信息无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包括本公司、上海万豪投资有限公司。万达信息的业

务领域涵盖医疗卫生、智慧政务、市场监管、民生保障、城市安全、

智慧教育、ICT信息科技创新以及健康管理和智慧城市公共平台的建

设与运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万达信息经审计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76.1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28.92 亿元，

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21.2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人民币-13.97 亿元。 

（二）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公司向万达信息提名或派驻数名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万达信息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万达信息之间的

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方法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在日常业务中将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包

括： 

1.基础技术类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在技术管理体系、技

术应用体系、信息安全体系、技术人力服务以及前沿技术研究方面开

展交流与合作。 

2.数字化经营管理类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万达信息为本公司

提供风险管控、产品开发、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3.医保业务领域类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共同促进业务与

技术融合，提升医保领域服务能力。 

4.客户资源开发类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在满足监管规定的前

提下利用各自优势探讨客户资源共享开发机制，促进双方业务共同发



展。 

5.健康管理类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双方推进“健康管理服务”

平台建设、运维、运营、服务采购，支持本公司开发与健康管理服务

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产品等。 

（二）关联交易年度金额上限 

本公司预计，自《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未来三个年度各类交易

的年度上限如下： 

交易类型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最高限额 

（亿元） 

最高限额 

（亿元） 

最高限额 

（亿元） 

基础技术类关联交易 0.5 1 1.5 

数字化经营管理类关联交易 1 1.5 2 

医保业务领域类关联交易 1.5 2 3 

客户资源开发类关联交易 1 1 1 

健康管理类关联交易 6 10 10 

合计 10 15.5 17.5 

（三）定价方法 

双方在《框架协议》项下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其具体交易条款

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及规定及

适用行业惯例，在对具体业务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定价公允性进

行分析审查的基础上，按合规、公平原则协商确定。 

（四）协议有效期限 

《框架协议》经双方各自有权机构批准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理人签字及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万达信息开展合作，既有利于本公司各项业务发展，又



有利于系统内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和竞争力，符合本公司

整体利益。关联交易行为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

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 

五、审议程序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批准

本公司与万达信息签订《框架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协议规定

范围内审批及执行以上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关事宜。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

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

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26日 

 


